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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學期校外實習學雜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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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 全學期校外實習
實習中

有修讀其他學分課程

收取學費及雜費原則

依據教育部88年6月3日台88技字第88058056號函、
102年9月30日臺教技（四）字第1020140862號函及
105年4月7日臺教技(四)字第1050045564號函文：學
生如全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實習者，該學期費用以徵收學
費全部、雜費五分之四為限。

該學期費用徵收全額學費及雜
費 (以教務處當學期課程登錄
資料為主)。

1.學費收取說明：係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，用以支付學校教學、訓輔、研究、人事所需之費用。

學分費基準採
「平均攤銷法」

大學學生依據學則須於4年期間修畢一定學分數方得畢業，又大學學費收費標準係採固
定金額，如每學期50,000元；然全學期在外實習之學生，因將課程集中於大學前3年學
習，衍生之課程費用並未於前3年之當學期額外徵收，是以收取實習學生學費全部係因
平均分配4年所學課程費用。

2.雜費收取說明：係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、用以支付學校行政、業務、實驗、基本設備使用費所需之費用。

全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實習，
雜費以「五分之四」收取
雜費

學生在外實習，須與簽訂單位進行課程研擬、支付實習場所設備維護、學習指導、實習
場所材料、教師訪視等業務相關費用，該項費用得由學生雜費之經費支應，惟考量學生
並未使用學校設施，故雜費之收取以五分之四為限。

※全學期校外實習定義：本校學生當學期僅修讀校外實習課程，且未修讀其他學分課程者(以教務處當學期課程登錄
資料為主)。

※本校針對各系全學期校外實習學生收取雜費五分之四，於學生選課確定後，統一由研發處實就組簽辦未符合全
學期校外實習學生雜費補繳事宜。

※學雜費收取說明係依據106年4月19日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辦理。



實習基本倫理
遵守保密與資訊安全

尊重職業倫理與文化

展現積極學習態度

良性人際互動與溝通

誠信原則與準時守信

不濫用資源或權限

不涉及職場不當關係



確認

投保證明

詳讀

實習合約書
及實習手冊

詳閱

實習機構規範

實習前注意事項



實習第一天注意事項

準時報到

注意服裝儀容

攜帶

健保卡、
備用口罩



實習期間注意事項

遵守資訊安全(含個資保護)相關規範

注意實習期間安全（含交通、住宿)

遵守實習單位請假規定，切勿遲到或早退

秉持認真、謙恭有禮、虛心受教之學習態度

小心使用各種設備與器材

發生疑似性騷擾事件時，請立即盡速告知實習單位
或學校老師

與同事間保持良好互動關係(溝通橋樑)

與實習指導老師、導師保持密切聯繫(實習訪視)



實習時間相關說明(1/5)

 僱傭關係：

正常工時及延長工時須符合當地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。

 非僱傭關係：

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，每週實習時間，不得超過
40小時，且不得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進行

（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

訂應考資格條件，不在此限) 。

 實習時間之規範應遵守實習單位之相關規定，包含事前
準備、交接班、午休時間、實習案例討論等。



實習時間相關說明(2/5)

 以國考科系為例：臨床實習時間原則每日8小時。

📌臨床實務三大核心能力：

核心能力 說明

個案安全意識

臨床情境具高度變動性，個案病情可能隨
時改變。
透過實際參與交接班，培養學生即時觀察、
風險辨識與安全維護之能力。

專業溝通與交接能力

交班過程須完整說明病情變化、治療處置
與照護重點。
藉由實務參與，強化學生資訊統整、重點
表達與團隊溝通能力。

專業責任與照護連續性
以個案為中心，確保照護不中斷。
培養學生理解專業責任，並落實安全、品
質與連續性照護原則。



實習時間相關說明(3/5)

📌臨床工作係「以個案為中心」：

 個案病情可能隨時出現變化，需即時處理與因應。

 交班應詳實完整，確保資訊傳遞無遺漏。

 不得僅因時間到而中斷重要資訊之交接。

👉因此，偶有延長約10-20分鐘完成交班或提前準備相關
事務，屬必要之實務安排。

📢為避免不必要之超時，若出現頻繁或明顯超時情形，
請向實習指導老師、導師或系辦公室反映。



實習時間相關說明(4/5)

題項 常見案例

提早上班
實習單位規定實習期間為08:00–17:00，但要求
學生提前約10–20分鐘到班完成準備作業。

說明：

1.每日實習時間以8 小時為原則。
2.惟實習單位基於工作流程銜接或現場準備需求，要求學生
提前到班作為預備或緩衝時間，學生原則上可配合。

3.若學生對此安排有疑慮或負擔，得向學校反映，由學校協
助與實習單位溝通，確保實習合規並兼顧學生權益。



實習時間相關說明(5/5)

題項 常見案例

延後下班
學校規定實習時間為08:00–16:00，但因為交班
未完成，故要求學生於完成交班後始得下班。

說明：

1.每日實習時間以8 小時為原則。
2.偶有因臨時作業延宕需延後下班，屬實務作業之彈性安排
，惟不宜成為常態。

3.若延後下班情形頻繁或造成負擔，學生得向學校反映，由
學校協助與實習單位溝通，以維護學生實習權益。



實習須知—實習期間發生性騷擾
，應如何處理？

性騷擾的定義

廣義的性騷擾指的是一切不受到歡迎、與性或性別有關，
會讓您感到不舒服、不自在、覺得被冒犯、被侮辱的言行舉
止。在嚴重的情況下，甚至會影響到您就學或就業的表現，
或影響日常生活的進行(衛福部113專線)。

※防治性騷擾應變步驟

1.制止：大聲喝止或呼救

2.遠離：遠離危險的空間

3.蒐證：儘可能提供「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」資訊

4.報案：警政署專線 110

立即告知
實習單位主管或學校教師



實習須知—實習學生保險資訊
※校外實習學生會有兩種保險：

一、校外實習保險-新光產物保險

(一) 門診或住院給付
（每人最高理賠金額新臺幣5 萬元）

1.意外門診實支實付
2.傷害住院定額給付（每日新臺幣1,000元)

(二) 意外失能：
依失能等級給付新臺幣10-200萬元。

(三) 意外身故：新臺幣200 萬元。

二、學生平安保險-國泰人壽保險
保險內容請洽詢學務處衛保組



投
保
證
明

※團體保險證明注意事項

1. 保險期間>實習期間

2. 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碼

3. 被保險人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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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險
理
賠
申
請
流
程

保險理賠登錄

保險理賠申請流程



實習須知—
若遇申訴或
爭議時

校外實習學生意見反應申請單



實習期間聯絡窗口

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聯絡人

研發處
實就組

(04)2236-1647  分機 8406 黃小姐

學務處 (04)2239-2412 校安中心



實習滿意度調查

實習期間住宿地址登錄

保險理賠相關查詢

實習訊息查詢路徑(1/3)



實習訊息查詢路徑(2/3)

實習相關表單查詢

實習相關表單

※學校首頁→行政單位→研究發展處→資訊分類清單→實習輔導→實習相關清單

研發處網頁①

②

③ ④



實習訊息查詢路徑(3/3)

實習相關表單查詢 實習保險理賠實習意見反應單 實習滿意度填寫



勞動權益教育宣導

資料來源：勞動部網站（https://www.mol.gov.tw/）

職場高手秘笈

連結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MzxM7v

為使學生具備基本勞動權益知能，勞動部於114
年度編製手冊電子檔及拍攝教材影片進行宣導：

(1)「職場高手秘笈」手冊：

內容包括「求職」、「就業」及「轉職」等
不同階段之勞動權益保障資訊，手冊電子檔
並置於勞動部網站業務專區/勞動關係/勞動
教育項下及「全民勞教e網」非影音教材/青
年就業教材/職場高手秘笈，以提升基本勞
動權益知能。

(2)「打工完全攻略」影片：

內容提供學生打工 或未來進入職場工作需
具備勞動權益概念等資訊，影片置於「全民
勞教e網」影音教材/學校勞動教育之實踐，
打工完全攻略。

https://www.mol.gov.tw/


*Thanks For Listening*

祝各位同學實習平安順利


